
8 月 10 日晚上，在海
口和平桥上，3 名孩子骑着电动车

在桥上行驶，没戴安全头盔、穿着拖鞋，
没有家长在旁边守护，机动车陆续驶过，一系

列危险操作，让记者不由得替他们捏了把汗。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由于未成年人骑电动车、自

行车操作熟练程度较低，有时在车速较快情况下，如遇
紧急情况，则存在较大的危险。同时，一些孩子交通安
全意识相对淡薄，随意穿行道路、路边嬉戏、违规载人等
现象层出不穷，存在不少安全隐患。

记者了解到，针对未成年人暑期交通安全隐患多
问题，全省公安机关全力开展突出交通违法专项

整治，重点整治未满 16 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
驾乘摩托车或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安全头

盔等 12 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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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

教育系统开展
“护苗”知识测试

本报讯（记者王季）8月10日上午，澄
迈县“护苗”办、县教育局联合组织开展县
教育系统“护苗”专项行动应知应会知识
及师德师风知识测试，进一步加强师德师
风建设，扎实推进“护苗”专项行动。

此次测试采取闭卷笔试，在标准化考
场进行，全县各级各类学校校长、分管“护
苗”工作副校长、幼儿园园长等约250人
集中考试。测试内容聚焦了“护苗”专项
行动应知应会、师德师风等相关重点知
识，覆盖面广、针对性强，对教师进一步学
懂弄通，巩固学习成果，推进“护苗”专项
行动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东方：

网格员开展
“护苗”宣教活动

本报讯（记者董林）为全面推进未成
年人“护苗”专项行动各项工作，保护未成
年人身心健康，近日，东方市华侨经济区
网格员开展“护苗”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中，网格员向群众发放未成年人
保护、防溺水等“护苗”宣传资料，讲解未
成年人保护案例，解答未成年人保护过程
中的问题，着重强调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
的监护职责。同时，教育引导青少年在日
常生活中或在校园遇到危险、侵害时要及
时报警和求助，要懂得运用法律武器保护
自己。

文昌：

300名学校保安
参加业务技能培训

本报讯（陈瑜）为扎实推进“护苗”专项
行动走深走实，提高校园安保人员能力素
质，加强校园安全防护，近日，文昌市公安局
联合市教育局开展2023年全市学校幼儿园
保安业务技能提升培训班，全文昌市中小
学校、幼儿园专职保安共300余人参加。

培训中，教官围绕长棍、钢叉和盾牌
等安保器械的应用以及协同作战、最小作
战单元战术训练、多个最小作战单元协同
训练等科目内容，通过理论、实战相结合
的形式，对安保人员进行培训，培训人员
按照培训科目进行实操演练，各小组分工
合作，配合默契，达到了预期的训练效果。

通过培训，有效提升校园保安人员安
全防范意识和处置校园突发事件的能力，
为保障校园环境安全稳定打下坚实基础。

“为什么这么晚还不回学校”“未成年人是不能
驾驶电动车的”，今年6月14日晚，一场针对未成年
人违规驾驶电动车、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在校生
夜不归宿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排查行动在琼中中平
镇开展。

当晚，共排查夜不归校学生9名，查处并暂扣电
动车3辆。

琼中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郑志恒告诉记者，
为扎实做好未成年人“护苗”专项行动，琼中公安局
成立家庭、教育、社会、司法四个防护组，其中社会
防护组重点关注未成年人成长社会环境治理。

据介绍，自琼中开展未成年人“护苗”专项行动
以来，琼中公安局治安大队联合县宣传、旅文、市场
监督、综合执法等部门及各派出所，多次对全县10

个乡镇中小学幼儿园及其周边网吧、宾旅馆业、
KTV等娱乐服务场所开展专项检查工作，成效明
显。

“在公安部门严令禁止下，我们守住未成年人
无证入住宾馆的底线，为未成年人创造一个良好的
成长环境贡献一份力。”琼中营根镇某宾馆负责人
王女士说。

成
立
四
个
防
护
组
，建
立
不
良
未
成
年
人
台
账
，择
优
选
派
民
警

担
任
中
小
学
法
治
副
校
长
…
…

琼
中
警
方
打
出
﹃
护
苗
﹄
组
合
拳

今年 5 月，中考临近，一位
正准备面临人生中又一次阶
段性考验的女生王某，因压力
过大选择了离家出走，家里人
怎么也联系不上她。正当王
某家人焦急万分之时，琼中黎
族 苗 族 自 治 县 公 安 局“ 护 苗
办”启动相关机制，在琼中吊
罗山乡找到王某，并成功劝王
某返校学习。

未成年人既是家庭的希
望，也是社会的未来。今年以
来，琼中公安局打出教育、社
会等多个防护组的组合拳，全
面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或
免遭非法侵害，促进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

8 月 4 日，针对“护苗”工
作开展情况，法治时报记者到
琼中公安局进行了探访。

■本报记者 洪光越 李传敏

琼中公安民警进校园发放法治时报“护苗”周刊 记者李传敏 摄

关注未成年人保护系列调查报道·交通安全篇

今年4月20日，在琼中吊罗山，一辆摩托车被
盗窃。接报案后，琼中公安局吊罗山派出所立即
展开侦查，并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为黄某航、黄某
明等6人，6人皆为未成年人。第二天，派出所将6
名嫌疑人抓获归案。

经询问，上述6人对盗窃他人摩托车的行为供
认不讳，鉴于该6名盗窃违法行为人均未满16周
岁，且案发后监护人积极赔偿受害人损失并取得
谅解，公安机关本着保护未成年人的原则从轻处

罚，根据相关规定，作出不予处罚决定，并在5月
10日，对6名违法行为人在监护人的陪同下上法
治教育课，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

未成年人正如一张白纸，可塑性极强，当他们
走上弯路，还可以通过引导，将他们拉回正路。基
于此，琼中公安局建立不良未成年人台账。

“对于公安局民警而言，台账上的一个个姓
名，并非冷冰的名单，而是需要付出心血的重点关
注对象。”郑志恒告诉记者，他们穿梭在这些家庭

之间，上门走访，倾力劝诫，无非是想通过话诉衷
肠，让这群误入歧途的孩子能够迷途知返。

除此之外，琼中公安局紧密配合检察院，以依
法惩戒和精准帮教相结合原则，及时对涉罪未成
年人做好“教育、挽救”工作。同时积极配合县司
法局，探索建立罪错未成年人的信息互通、线索
移送的早期干预机制和配合完善罪错未成年人
临界预防、重点矫治、依法惩处、精准帮教的分级
干预制度。

关注未成年人成长社会环境治理

近日，在琼中吊罗山乡发生这样一幕：两名学
生上课期间跑到学校外不知去向。琼中公安局吊
罗山派出所接到求助后，立即展开搜寻。最终，在
某工地找到了离校学生。

“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以后会认真学习，不
再随意离校外出。”学生陈某在派出所民警的劝导
教育下说。

琼中公安局吊罗山派出所所长韦永强介绍，自
从成立教育防护组后，他们每次处理类似的案件
时，更加重视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引导，使未成年人

有法律意识，树立正确的观念，走向正确的道路。
据了解，“护苗”行动开展以来，琼中公安局始

终贯彻实施《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管理办法》，择
优选派民警担任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和法治专员，依
托“法治进校园”专项活动，负责开展学生保护、安
全管理、预防犯罪及法治教育等工作，取得了良好
效果。

“我们还结合‘百万警进千万家’活动，通过
下村走访的形式，进一步了解未成年人父母在家
和学校作为监护人的监护责任落实情况。”琼中

公安局副局长王健说，他们要求各村委会干部、
群防群治力量等通过微信群，进一步加强法治教
育宣传。

此外，琼中公安局还成立法治宣讲团，收集有
关校园安全案例和交通安全视频，深入开展未成年
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反家庭暴力法、家
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政策和典型经验做法的
宣传教育，以日常宣传和集中宣传相结合，在法治
课上通过血淋淋的案例提高学生安全意识，达到以
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的良好效果。

日常宣传和集中宣传相结合

建立不良未成年人台账

记者调查
未成年人骑电动车现象普遍

8月9日下午时分，在海口市美丽沙路边
充斥着孩子的欢声笑语，法治时报记者注意
到，不少孩子正在一旁骑自行车玩耍，然而身

边并未看到有家长陪同。正在骑车玩耍的小

西说，自己今年马上上四年级了，自行车是家

长奖励给自己的礼物，刚好自己也能趁暑假

练习骑车技术，以便到时候骑车上下学。
“现在几乎每家小孩都有自行车，一到

下午就出来玩，有时也会发生小的剐蹭事

件，虽无大碍，但平时我们也会路过都会比

较注意。”市民张先生说。

一位带着孩子的家长李女士说，暑假期

间有时候就带着孩子在小区学骑车，但由于

小区并未设置人车分流道，就得时时刻刻提

防着路过的行人和其他车辆身后冲过来的

自行车。“我经常和孩子说，骑车的时候速度

一定不能太快，不然出意外来不及刹车后果

将不堪设想。”李女士说，自己几乎每天都陪

孩子练习骑车，就是怕出意外。

虽有家长会陪同孩子，但因工作忙碌

无法陪同孩子骑车的家长也不在少数。正

准备将孩子接回家的家长邢先生说，虽然

自己平时要上班，但也不能剥夺孩子的假

期，所以通常是下午让孩子自己出门玩，等

到下班时再将孩子接回家。

今年14岁的小艾就喜欢骑电动车出

门玩耍，小艾告诉记者，他出门都会骑电动

车出门，家人虽然有时担心出行安全，但不

会太多干涉。“骑车又省钱还不会堵车，有
时候还可以顺路去接自己的小伙伴，真的
很方便。”小艾说。

“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

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省
公安厅交警总队政治部副主任周平虎表
示，暑假期间学生自由的时间变多，家长在
这段时间起到的陪伴和监管作用尤其的重
要。作为家长，应在孩子外出玩耍前做好
安全提醒和监督。

事故多发
车速过快是“首要元凶”

记者梳理近年来我省发生的涉及未成
年人的交通事故时发现，暑期未成年人发
生交通事故大都是由于未成年人骑乘自行
车、电动车时车速过快导致。

7月22日，在海口香榭花园小区，一名
约10岁小孩在小区楼下骑单车玩耍时，因
车速过快，不小心将另一名孩子撞伤。事
故发生后，孩子家长表示，发生事故是由于
孩子骑车太快。最后，两名家长对两人进
行了交通安全教育。

7月9日2时许，在S311省道发生一起
无号牌摩托车单方事故，事故致1名乘车
人死亡。驾驶人为未成年人，且未佩戴安
全头盔。6月27日15时许，在G9811海三
高速，发生一起轻型货车、小型客车与电动
自行车相撞的事故，事故致电动自行车骑
行人死亡。死者为15岁未成年人，且骑行
电动自行车时未佩戴安全头盔。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政治部副主任周平
虎介绍说，未成年人对道路交通危险判断、
规避能力还比较弱，如果违规骑行自行车、
电动车出现交通事故，不仅担责还有可能
伤及孩子生命健康。家长一定要高度树立
交通安全意识，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主动承
担起监护责任，管教和约束好自己的孩子，
同时加强孩子的道路安全教育，禁止不符

合年龄的未成年人骑自行车、电动车。

多举并举
推进未成年人交通安全监管

针对我省涉及未成年人交通事故多发
态势，目前，全省公安机关全力开展突出交
通违法专项整治，重点整治酒驾醉驾、无牌
无证、驾驶逾期未报废车辆上路行驶、未满
16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货车超载、违法载
人、非法改装、行人闯红灯、假牌套牌、驾乘
摩托车或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安全头盔、机
动车乱停乱放等12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对未成年人违规驾驶摩托车、电动自
行车违法行为，我们要求做到‘三个一律’，
即：一律通知其家长前来处理、一律通报学
校、一律从严处罚。”周平虎介绍，当前未成
年人暑期交通安全主要存在问题是因为部
分家长安全意识淡薄，疏于监管，放任孩子
骑电动自行车出行，以及部分市县中小学
生交通出行保障不足，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成效还需提升。

记者了解到，针对未成年人的违法特
征及违法方式，我省警方组织警力联合相
关部门深入辖区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经销
点和非法改装窝点开展清查工作，发现有
改装车辆的及时治理，取缔非法改装窝点，
切断非法改装源头，责令家长看管好未成
年人骑车上路的行为。

“作为家长应该以身作则去教育孩子，
要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禁止未满12
周岁骑自行车、未满16周岁骑电动自行
车、未满18周岁无证骑摩托车，不将摩托
车等机动车交由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未
成年人驾驶，一旦被警方查获将一律吊销
机动车所有人的驾驶证。”周平虎说。

骑电动自行车出门玩，车速快不戴头盔……记者调查
发现暑期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交通安全教育“不放假”

■本报记者 黄君 麦文耀

3名未成年人骑电动自行车在海口市街道车流中穿行
记者黄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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